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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文件

郑教结资〔2017〕30 号 签发人：张建新

郑州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
关于 2017 年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

高校一次性救助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普通高（完）中，局直属各中

等职业学校：

根据郑州市教育局、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郑州市财

政局、郑州市民政局《关于印发郑州市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人员考

取高中高校一次性救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教财〔2010〕90 号）

精神，现就 2017 年低保和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工

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救助条件及救助标准

（一）救助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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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学生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：

1、具有郑州市居民户口；

2、现有且连续享受郑州市城市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待

遇、郑州市城市低收入家庭待遇半年以上（计算时间截止今年 8

月 31 日）的人员；

3、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应届毕业生；

4、被经招生考试部门录取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。

(二)救助标准

低保家庭人员每生 8000 元，低收入家庭人员每生 4000 元。

二、申请及受理程序

（一）初审

学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，在一周内向毕业学校提出申请

并如实填写《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

助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递交相关证明材料。证明材料包括：户口

簿、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证及其银行发放记录或低收入家庭救助

证、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录取通知书。学校将审核通过后的学生信

息录入《郑州市低保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审批表》（附件

2）和《郑州市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审批表》（附

件 3），并将申请表及证明材料复印件统一存档，同时向录取高校

发函核对学生录取相关信息（内容及格式见附件 4）。

各局属学校于 9 月 5 日前，将初审通过学生的《审批表》（一

式三份）和《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

助资金发放表》（附件 5）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，上报至市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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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资助中心进行复审；同时通过办公平台上报电子版（文件均

以“单位名称+文件名”命名）。

（二）复审

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会同市民政局相关部门对申请学生的

家庭贫困情况进行核对，审核无误后，市教育局将审批过的《审

批表》返还申报学校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学校由本级教育主管部门会同民政部门进行

审核，并于 9 月 10 日前将《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

高校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表》、《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

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资金发放汇总表》（附件 6）打印后加盖单

位公章，上报至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；同时通过办公平台上报

电子版（文件均以“单位名称+文件名”命名）。

三、资金拨付及结算

市教育局对有关学校和县区教育局上报的救助情况进行汇总

后，报财政局申请下达补助资金。

一次性救助资金不直接发给学生，由学生毕业学校待录取高校

回函确认相关信息属实后，按录取高校回函所附账户汇付救助资

金。局直属各学校于 11 月 20 日前将支付凭证复印件加盖学校公

章后上报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加大对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

高校一次性救助政策的宣传工作，通过多种途径将此项惠民政策

告知学生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安排专人负责，严格按照通知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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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做好各项工作，按时准确上报相关报表。

附件：1.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

助申请表

2.郑州市低保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审批表

3.郑州市低收入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助审批

表

4.寄送高校核实学生救助信息参考文本

5.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

助资金发放表

6.郑州市低保（低收入）家庭人员考取高校一次性救

助资金发放汇总表

2017 年 6 月 28 日

（联系人：支兴通 联系电话：67962953)

郑州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8 日印发


